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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0831

证券简称：中国稀土 公告编号：

2025-057

中国稀土集团资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9月16日（星期二）14:50。 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9月16日（星期二）。 其中，通过深交

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9月16日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9月16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章江南大道18号豪德银座A栋14层

（3）召开方式：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一种表决方式，表决结果以第

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4）召集人：中国稀土集团资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郭良金先生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一）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参加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方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1,387人，代表股份数441,638,290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1,061,220,807股的41.62%。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2人， 代表股份303,060,043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061,220,807股的

28.56%。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1,385人， 代表股份数138,578,247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061,

220,807股的13.06%。

（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如下提案：

提案

编码

提案名称

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

数

表决结果

是

否

通

过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股）

占有效

表决权

比例

股份数

（股）

占有效表

决权比例

股份数

（股）

占有效表

决权比例

1.00

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

《公司章程》的议案

441,638,

290

440,201,

455

99.675%

1,315,

935

0.298% 120,900 0.027% 是

2.00

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

规则》的议案

441,638,

290

440,494,

489

99.741%

1,005,

801

0.228% 138,000 0.031% 是

3.00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

规则》的议案

441,638,

290

440,896,

589

99.832% 591,301 0.134% 150,400 0.034% 是

4.00

关于吸收合并全资子公

司并注销其法人资格的

议案

441,638,

290

440,472,

289

99.736%

1,042,

501

0.236% 123,500 0.028% 是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提案

编码

提案名称

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

表决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股）

占有效表

决权比例

股份数

（股）

占有效表

决权比例

股份数

（股）

占有效表

决权比例

1.00

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

《公司章程》的议案

37,990,879 36,554,044 96.218% 1,315,935 3.464% 120,900 0.318%

2.00

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

规则》的议案

37,990,879 36,847,078 96.99% 1,005,801 2.65% 138,000 0.36%

3.00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

规则》的议案

37,990,879 37,249,178 98.048% 591,301 1.556% 150,400 0.396%

4.00

关于吸收合并全资子公

司并注销其法人资格的

议案

37,990,879 36,824,878 96.931% 1,042,501 2.744% 123,500 0.325%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谭四军、钱妍；

3、结论性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律师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

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有关决议等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稀土集团资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五年九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688276

证券简称：百克生物 公告编号：

2025-033

长春百克生物科技股份公司

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一一规范运作》及《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25年修订）》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和

《长春百克生物科技股份公司章程》《长春百克生物科技股份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相

关规定，长春百克生物科技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设职工代表董事一名。 公

司于2025年9月16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会议的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职工代表大会决策的

有关规定，会议经民主讨论、表决，全体职工代表一致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会

职工代表董事的议案》，同意选举孙晚丰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职工

代表董事， 任期自本次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

止。

孙晚丰先生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职工代表董事，本次选举完成后，变更为公司第

六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构成人员不变。

本次选举职工代表董事工作完成后，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

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特此公告。

长春百克生物科技股份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7日

附件：职工代表董事简历

孙晚丰，男，1979年3月出生，民盟盟员，本科学历，现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副总

经理。 历任吉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疫苗科科员，海南泰凌生物制品有限公司北区大区经

理，葛兰素史克制药有限公司北区大区经理，北京祥瑞生物制品有限公司北区总监，大连

雅立峰生物制药有限公司南区总监，成都康华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销售总监、副总裁，

公司董事长助理。

截至目前，孙晚丰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他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规定的

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

也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

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和惩戒， 不存在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

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执行人，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证券代码：

688276

证券简称：百克生物 公告编号：

2025-034

长春百克生物科技股份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9月16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长春百克生物科技股份公司5楼会议室（吉林省长春市卓越

大街138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

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95

普通股股东人数 9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282,056,289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282,056,28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8.1859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8.185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李秀峰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

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

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长春百克生物科技

股份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11人，其中：董事姜云涛先生、张岩先生、朱兴功先生、独立

董事吴安平先生、施维先生采用线上会议方式参加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其中：监事李洪谕先生、杨阳女士采用线上会议方式参

加本次会议；

3、董事会秘书张喆先生现场出席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81,770,569 99.8987 283,520 0.1005 2,200 0.0008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81,040,081 99.6397 1,014,508 0.3596 1,700 0.0007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议案1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其余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

次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

律师：杜莉莉、胡宝花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股

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本次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

次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长春百克生物科技股份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7日

证券代码：

603955

证券简称：大千生态 公告编号：

2025-063

大千生态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暨股东及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计划

实施完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大股东及高级管理人员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前，安徽新华发行（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华发行集团” ）持有

大千生态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13,572,000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10.00%；副总经理王正安持有公司1,643,192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21%。 上述股

份均来源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取得及发行上市后资本公积金转增的股份。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新华发

行集团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2,214,8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9.00%；王正安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232,394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91%。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公司于2025年5月23日披露了 《大千生态持股5%以上股东及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公告编号：2025-034）。 出于自身资金需求，新华发行集团计划自该减持计划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

后的3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票不超过4,071,600股，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

股本的3%，其中，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1,357,200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以大宗

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2,714,400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王正安计划自该减持计划披露之日起

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票不超过410,798股，减持比例不超过其持股

总数的25%，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30%。

公司于近日收到新华发行集团《关于权益变动比例触及1%刻度暨减持计划实施结果的告知函》以

及王正安《关于减持计划期限届满暨减持结果的告知函》。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减持计划期限已届

满，新华发行集团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1,357,200股，减持比例占公司总股本的1.00%，本次

权益变动后，新华发行集团持有公司股份比例由10.00%下降至9.00%，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王正安通

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410,798股，减持比例占其持股总数的25.00%，占公司总股本的0.30%。

● 新华发行集团权益变动情况

权益变动方向 比例增加□ 比例减少√

权益变动前合计比例 10.00%

权益变动后合计比例 9.00%

本次变动是否违反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 否√

是否触发强制要约收购义务 是□ 否√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安徽新华发行（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无

持股数量 13,572,000股

持股比例 10.00%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13,572,000股（含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股东名称 王正安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无

持股数量 1,643,192股

持股比例 1.21%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1,643,192股（含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大股东及高级管理人员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名称 安徽新华发行（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2025年5月23日

减持数量 1,357,200股

减持期间 2025年7月10日～2025年9月15日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1,357,200股

减持价格区间 30.70～43.35元/股

减持总金额 47,916,541.00元

减持完成情况 已完成

减持比例 1.00%

原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3%

当前持股数量 12,214,800股

当前持股比例 9.00%

股东名称 王正安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2025年5月23日

减持数量 410,798股

减持期间 2025年6月27日～2025年9月15日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410,798股

减持价格区间 31.00～42.08元/股

减持总金额 13,585,837.02元

减持完成情况 已完成

减持比例 0.30%

原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0.30%

当前持股数量 1,232,394股

当前持股比例 0.91%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三、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信息

1、身份类别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身份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其他5%以上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合并口径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仅适用于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2、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投资者身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安徽新华发行（集团）控股有限公

司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913400006709002350

□ 不适用

（二）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后， 安徽新华发行合计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从10.00%变动至9.00%， 权益变动比例触及

1%刻度。

投资者名称

变动前股数

（万股）

变动前比

例（%）

变动后股数

（万股）

变动后比

例（%）

权益变动方式

权益变动的时

间区间

资金来源

（仅增持填

写）

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安徽新华发

行（集团）控

股有限公司

1357.2000 10.00 1221.4800 9.00

集中竞价 √

大宗交易 □

其他：____

2025/07/10-�

2025/09/15

-

（三）其他说明

1、新华发行集团本次权益变动为履行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不触发强制要约收购义务。本次权益变

动未违反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2、本次权益变动系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正常减持行为，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

响，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3、本次权益变动事项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大千生态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证券代码：

000573

证券简称：粤宏远

A

公告编号：

2025-045

东莞宏远工业区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无新增、无变更议案。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9月16日14：45开始；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9月16日

09:15一09:25,09:30一11:30�和13:00一15:00；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同日09:15至15:00。

2.现场会议地点：广东省东莞市南城宏远路1号宏远大厦十四楼宏远房地产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加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周明轩董事长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3名，代表股份数量127,587,80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638,

280,604股的比例为19.99%。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205名，代表股份数量31,485,33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为4.9328%。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出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下列提案。 每项提案的表决结果如下：

1.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占比(%) 股份数 占比(%) 股份数 占比(%)

总表决 152,929,739 96.14% 6,034,000 3.79% 109,400 0.0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 25,570,032 80.6284% 6,034,000 19.0266% 109,400 0.3450%

注：总表决情况对应行的“占比”是指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对应行

的“占比”是指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中小股东，是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为采用列表等简明方式进行披露表决结果，其它提案的

表决情况中的“占比”同上述释义，股份数的单位均为：股。

2.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占比(%) 股份数 占比(%) 股份数 占比(%)

总表决 152,677,239 95.98% 6,286,600 3.95% 109,300 0.0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 25,317,532 79.832% 6,286,600 19.823% 109,300 0.345%

3.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占比(%) 股份数 占比(%) 股份数 占比(%)

总表决 152,592,239 95.93% 6,266,600 3.94% 214,300 0.1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 25,232,532 79.5642% 6,266,600 19.7601% 214,300 0.6757%

4.修订《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占比(%) 股份数 占比(%) 股份数 占比(%)

总表决 152,589,839 95.924% 6,289,000 3.954% 194,300 0.12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 25,230,132 79.5566% 6,289,000 19.8307% 194,300 0.6127%

以上提案均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见证股东大会的律师事务所：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梁治烈、张锡海

3.结论性意见：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出席或列席本

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

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东莞宏远工业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0二五年九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300340

证券简称：科恒股份 公告编号：

2025-098

江门市科恒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部分股份被司

法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江门市科恒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于近日通过查询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业

务系统，获悉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万国江先生所持公司的部分股份被司法冻结，具体事项如下：

一、本次股份被冻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本次冻结数

量

（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是否为

限售股

冻结起始

日

冻结到期

日

冻结法院 原因

万国江 否 5,463,113 21.15% 1.98% 否

2025-09-

11

2028-09-

10

广东省江门市

江海区人民法

院

司法冻

结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冻结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的前一交易日，上述股东所持股份累计被冻结的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累计被冻结数量

（股）

累计被标记数量

（股）

占其所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万国江 25,836,341 9.36% 5,463,113 0 21.15% 1.98%

三、股东股份被司法冻结对公司的影响

1、截至目前，万国江先生尚未收到广东省江门市江海区人民法院的相关法律文书。 万国江先生非公司

第一大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其持有的公司股份被冻结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亦不会对公司的生产

经营产生影响。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的前一交易日，万国江先生持有的公司股份数量为25,836,341股，累计质押数量

为20,373,113股，占其个人所持公司股份比例78.85%，占公司总股本比例7.38%。 以上质押股份均已到期。

3、公司于2025年9月5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所持部分股份被司法强制执行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5-095）。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万国江先生因司法强制执行导致的被动减持尚未实施

完毕。

4、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后续进展，督促相关方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江门市科恒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证券代码：

300340

证券简称：科恒股份 公告编号：

2025-099

江门市科恒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广东辖区2025年投资者

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江门市科恒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参加由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证监局、广东上市公司协会联合举办的“向新提质 价值领航一一2025年广东辖

区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暨辖区上市公司中报业绩说明会” 活动，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活动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网站（http://rs.p5w.net）参与本次

互动交流，活动时间为2025年9月19日（周五）15:30-17:00。 届时公司董事长陈恩先生，董事、总裁曾繁裕

先生，董事、常务副总裁、财务总监刘海斌先生，董事、副总裁、董事会秘书吴德辉先生将在线就2025年半年

度业绩、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状况和可持续发展等投资者关心的问题，与投资者进行沟通与交流，欢迎

广大投资者踊跃参与！

特此公告！

江门市科恒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证券代码：

600062

证券简称：华润双鹤 公告编号：临

2025－082

华润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安徽双鹤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盐酸替罗非班氯化钠注射液获得药品注册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华润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安徽双鹤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安徽双鹤” )收到了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国家药监局” )颁发的盐酸替罗非班氯化钠注射液

(以下简称“该药品” )《药品注册证书》。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注册证书主要内容

药品名称

药品通用名称：盐酸替罗非班氯化钠注射液

英文名/拉丁名：Tirofiban�Hydrochloride�and�Sodium�Chloride�Injection

剂型 注射剂

注册分类 化学药品3类

规格

100ml:盐酸替罗非班(按C22H36N2O5S计)5mg与氯化钠0.9g；

250ml:盐酸替罗非班(按C22H36N2O5S计)12.5mg与氯化钠2.25g

证书编号 2025S02747、2025S02748

药品批准文号 国药准字H20255349、国药准字H20255350

申请事项 药品注册(境内生产)

审批结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本品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求，

批准注册，发给药品注册证书。质量标准、说明书、标签及生产工艺照所附执行。药品生产企

业应当符合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要求方可生产销售。

上市许可持有人 名称：安徽双鹤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生产企业 名称：安徽双鹤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二、药品相关情况

盐酸替罗非班氯化钠注射液是一种抗血小板凝集药， 主要用于末次胸痛发作12小时之内且伴有ECG

改变和/或心肌酶升高的非ST段抬高型急性冠脉综合征(NSTE-ACS)成年患者，预防早期心肌梗死。 用于

计划进行直接PCI的急性心肌梗死患者(STEMI)，以减少重大心血管事件的发生。

安徽双鹤于2021年6月启动该药品的仿制药研发工作， 于2024年4月16日向国家药监局提交上市许可

申请，于2024年4月22日获得受理通知书，并于2025年9月9日获得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根据国家相关政策

规定，本次获得《药品注册证书》视同通过一致性评价。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针对该药品累计研发投入为375.58万元人民币(未经审计)。

三、同类药品的市场状况

盐酸替罗非班氯化钠注射液由美国默克研制开发， 于1998年5月在美国获批上市， 商品名为

“Aggrastat” ， 于2004年8月在中国上市。 根据全球71国家药品销售数据库显示，2024年盐酸替罗非班氯

化钠注射液全球销售额为5,622.07万美元，其中“Aggrastat”销售额为1,670.38万美元。

国内市场，根据国家药监局网站信息显示，中国大陆境内已批准上市的盐酸替罗非班氯化钠注射液生

产企业有18家(含安徽双鹤)，其中通过或视同通过一致性评价的生产企业有16家(含安徽双鹤)。 根据米内网

数据显示，2024年国内医疗市场和零售市场盐酸替罗非班氯化钠注射液销售总额(终端价)为1.06亿元人民

币，其中排名前5名的企业及其市场份额分别为远大医药(中国)34.16%，四川科伦药业25.90%，四川美大康

佳乐药业16.35%，赤峰源生药业7.79%，石药恩必普药业7.42%。

四、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该药品获得《药品注册证书》，将进一步丰富公司产品线，有助于提升公司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并为后

续其他产品研发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由于医药产品具有高科技、高风险、高附加值的特点，药品的销售情况可能受到国家政策、市场环境变

化等因素影响，具有较大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润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7日

证券代码：

600375

证券简称：汉马科技 编号：临

2025－055

汉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诉讼事项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二审已判决。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上诉人（一审原告）。

●涉及诉讼事项金额：

汉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起诉韶关瑞力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韶关瑞力” ）等买卖合同纠纷：韶关瑞力、钟华明、刘大芹支付公司欠款11,877,436.00元及违约金

（截至2024年12月31日止的违约金为248,548.00元，自2025年1月1日起，以11,877,436.00元为基数，按年

利率5.025%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一审案件受理费105,701.00元，保全费5,000.00元，由公司负担受理

费11,145.00元，韶关瑞力、钟华明、刘大芹共同负担受理费94,556.00元，保全费5,000.00元；二审案件受理

费65,836.00元，由韶关瑞力负担。

●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上述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最终实际

影响需以后续判决或执行结果为准。 后续公司将依据有关会计准则的要求和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会计处

理，并及时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前期，公司与韶关瑞力签订经销协议，后续韶关瑞力未按合同约定支付公司车款，2024年5月22日，公

司向安徽省马鞍山市雨山区人民法院起诉韶关瑞力及其担保人钟华明、刘大芹支付公司欠款及其违约金。

本公司分别于2024年10月1日及2025年2月6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上刊登了《公司关于累计涉及诉讼、仲裁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117）及

《关于公司诉讼事项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012），披露了公司起诉韶关瑞力等的买卖合同纠纷

案及一审进展情况。

二、本次诉讼的进展情况

公司于近日收到安徽省马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2025）皖05民终1197号《民事判决书》，经法

院判决，判决主要内容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1、韶关瑞力应当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公司欠款11,877,436.00元及违

约金（截至2024年12月31日止的违约金为248,548.00元，自2025年1月1日起，以11,877,436.00元为基数，

按年利率5.025%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

2、钟华明、刘大芹对韶关瑞力上述第一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有权在承担保证责任后，向韶关

瑞力追偿；

3、驳回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

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05,701.00元，保全费5,000.00元，由公司负担受理费11,145.00元，韶关瑞力、钟华

明、刘大芹共同负担受理费94,556.00元，保全费5,000.00元）。

二审案件受理费65,836.00元，由韶关瑞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三、本次诉讼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

上述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最终实际影响需以后续判决或执行结果

为准。 后续公司将依据有关会计准则的要求和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并及时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报刊为《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报》，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为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 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汉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7日

证券代码：

000728

证券简称：国元证券 公告编号：

2025-037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1）2025年9月16日（星期二）14：50。

（2）网络投票时间：网络投票系统包括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网址：http://wltp.cninfo.

com.cn）。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9月16日（星期二）上午9：15-9：25，9：30-11：30，

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9月16日（星期二）上午9:15

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安徽省合肥市梅山路18号国元证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沈和付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470人， 代表股份数2,450,001,703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6.1441%。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有3人，代表股份数1,700,614,20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38.9711%；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67人，代表股份数749,387,49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1729%。

公司部分董事、董事会秘书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公司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本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同意通过。

同意公司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以现有总股本4,363,777,891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

利人民币0.8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人民币349,102,231.28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资本。

如在本预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将按照现金分红总额不变的原则，以分红派息股权登记日的

总股本为基数调整分配比例。

（二）审议通过《关于申请上市基金做市交易业务资格的议案》

本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同意通过。

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对议案的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

编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

结果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1.00

《公司2025年半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

2,448,875,741

99.9540

%

1,088,843 0.0444% 37,119 0.0015% 通过

2.00

《关于申请上市基金做

市交易业务资格的议

案》

2,448,994,381 99.9589% 939,973 0.0384% 67,349 0.0027% 通过

其中，参加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以外的股东）对有关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

编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

决

结

果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1.00

《公司2025年半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

645,630,266 99.8259% 1,088,843 0.1684% 37,119 0.0057%

通

过

2.00

《关于申请上市基金做

市交易业务资格的议

案》

645,748,906 99.8443% 939,973 0.1453% 67,349 0.0104%

通

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谢发友、王志强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会并发表法律意见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

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

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2.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7日

证券代码：

603613

证券简称：国联股份 公告编号：

2025-035

北京国联视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9月1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188号总部基地3区28号楼国联股份数字经济总部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7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71,632,09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7.792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刘泉先生主持，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会议召集、召开与

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公司在任监事4人，出席4人。

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及担保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8,717,352 98.9269 2,846,867 1.0480 67,876 0.0251

2、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1,254,455 99.8609 189,889 0.0699 187,751 0.0692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及制定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3.0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8,484,118 98.8410 2,965,301 1.0916 182,676 0.0674

3.0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8,094,839 98.6977 3,348,180 1.2326 189,076 0.0697

3.0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细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8,092,939 98.6970 3,350,080 1.2333 189,076 0.0697

3.0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防范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关联方资金占用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8,596,318 98.8823 2,948,801 1.0855 86,976 0.0322

3.0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8,464,618 98.8339 2,950,101 1.0860 217,376 0.0801

3.0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8,497,818 98.8461 2,968,401 1.0928 165,876 0.0611

3.0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8,464,533 98.8338 2,977,386 1.0961 190,176 0.0701

3.0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8,502,663 98.8479 2,962,856 1.0907 166,576 0.0614

3.09、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8,459,768 98.8321 2,966,751 1.0921 205,576 0.0758

3.10、议案名称：《关于制定〈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1,203,065 99.8420 160,309 0.0590 268,721 0.099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

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

授信额度及担保事项的

议案》

19,328,761 86.8962 2,846,867 12.7986 67,876 0.3052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上述第2项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

上通过。 其余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2、上述第1项议案已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3、本次会议第1、2、3项议案均为非累积投票议案，所有议案均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律师：马荃、张晓彤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德恒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会议的召集人的主体资格、

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北京国联视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7日


